
第十二篇 经济管理

第一章 计划与统计

第一节 计 划

机构

1988 年 4 月成立郊区计划经济委员会。郊区计划经济委员会成立以前，辖区计划经济管

理职能分别由北海市计委和郊区农业局、企业局等部门负责。1993 年 3 月，郊区计划经济委

员会更名为计划经济贸易委员会。1994 年 2 月，改为计划经济委员会，并将统计的职能划入

计划经济委员会。

1995 年 7 月，成立银海区计划经济委员会，内挂统计局牌子，定编 11 人，设主任 1人，

副主任 3人，下设计划统计科、区直工业科、区直公司科、外资科、办公室共 5个科室。

2001 年 12 月，撤销计划经济委员会和统计局，设立计划和统计局，内挂粮食局牌子，定

编 4人，设局长 1人，副局长 1人，至 2002 年机构和人员编制不变。

历任银海区（郊区）计划经济委员会（计划和统计局）主任（局长）：钟乃明、沈祖陶、

朱伯乐、杨皑、李干林、张永军、黄奖。

计划编制与检查

银海区国民经济计划按照计划期限不同，分为年度计划、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采取自下

而上、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办法进行。计划和统计局根据国家和北海市对国民经济计划发展

的方针、政策，结合各主管部门和基层单位的计划建议，编制出年度计划或中长期计划，报区

政府审查同意后，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使计划成为必须执行的法令性文件，并下达到基

层单位。1986~2002 年，银海区共编制“五年计划”4个，即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等 4个

“五年计划”。

“七五”时期（1986~1990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是：调整完善产业结构，促进科学

技术进步和智力开发，提高经济效益，搞好外引内联发展乡镇企业，为出口服务。“七五”计

划主要经济指标是：到 1990 年底，全区国民经济总产值达到 24600 万元，财政收入 600 万元，

农民人均收入 600 元，渔民人均收入 900 元。

“八五”时期（1991~1995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北海

大开放的机遇，大胆创新，国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八五”计划主要经济指标是：到 1995

年底，全区实现社会总产值 68600 万元，工业总产值达 19500 万元，渔业总产值 11700 万元，

农业总产值 9500 万元，财政收入 1650 万元，农渔民人均纯收入 1087 元。

“九五”时期（1996~2000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工业为主体，

以农渔业综合开发和发展第三产业为两翼，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加快工业园、经济带和卫星



镇建设，走城乡兼容的城郊经济发展路子，“九五”计划主要经济指标是：到 2000 年底，全区

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17.52 亿元，工业总产值 25.28 亿元，农业总产值 4.25 亿元，渔业总产值

4.58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12.73 亿元，财政收入 1.01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6000 元。

“十五”时期(2001~2005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是：深化改革，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壮大综合实力，“十五”计划主要经济指标是：到 2005 年底，全区实现国

内生产总值 15.65 亿元，年均增长 10%左右，3个产业结构由“九五”期末的 63:21:16 调整为

45:27:28；财政收入 1.16 亿元，年均增长 10%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 3600 元，年均增长 5.4%

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 10 亿元，年均增长 25%。

为了保证计划的实现，计划和统计局及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建立了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制度。

定期检查主要是季度检查、半年检查和年终检查。检查的重点是工业、农林牧渔业、财政收入、

固定资产投资、招商引资等。在半年检查中，如果发现年度计划确实缺乏科学依据、无法完成

的，或者年度计划完全可以超额完成的，将按照计划编制程序，在征求方方面面意见的基础上，

向区政府提出调整计划的报告，区政府审查同意后，提请区人大常委会批准。

计划执行

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 年）“七五”时期，是北海市列为全国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

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郊区恢复建置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

导，大力发展经济。1990 年全区实现社会总产值 2.89 亿元，工农业总产值 2.77 亿元。财政

总收入 1822 万元，农渔民人均年纯收入 933 元。

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 年） “八五”时期经济发展有 2个显著特征：一是工业和

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从 1993 年起，仅用 2年时间就建成了占地 665 亩的银滩乡镇企业园，并

引进 18 个工业项目。到 1995 年底，全区内引外联企业 110 家，“三资企业”24 家，1995 年全

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11.86 亿元，平均每年递增 59.34%。二是以旅游服务、商贸和房地产为主

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辖区的北海银滩正式对外开放，并成为闻名中外的名牌景区，促进了旅

游服务业的大发展；贵州路市场、北海小商品批发市场等一批商贸市场相继建成；以服务银滩、

服务旅游为主的一批酒店、宾馆、商场和住宅区相继建成，房地产业呈现了从未有过的快速发

展势头。1995 年，全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10.22 亿元，平均每年递增 60%，财政收入 5241 万

元，农渔民人均年纯收入 2657 元。

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 年） “九五”时期，受 1993~1994 年北海开发热的影响，

在编制“九五”计划时，对经济发展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提出了过高的发展速度。进入

1996 年后，由于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全区经济只是保持了平稳的发展速度。2000 年，全

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10.46 亿元，工业总产值 10.22 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1.35 亿元，第

三产业增加值 1.39 亿元，财政收入 1.01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118 元。从执行情况看，“九

五”计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很多没能完成。但是，银海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5%，财政收



入年均增长 7.3%。全区总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城乡面貌变化显著；教育“两基”通过了自

治区的达标验收；农村实现了村村通路、通电和通电话的目标。

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 年 ) 2001~2002 年，银海区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发展的势头。

2002 年，全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12.10 亿元，工业总产值 12.10 亿元，农业总产值 12.39 亿

元，3个产业结构为 57.4:28.2:14.4;财政收入 0.91 亿元，内联外资 0.78 亿元，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1.80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522 元。

第二节 统 计

机构

1990 年 5 月成立郊区统计局，设局长 1 人，副局长 1 人。郊区统计局成立以前，郊区经

济和社会统计工作分别由郊区相关专业部门按有关规定的报表制度直接负责报送市相关部门。

1994 年 2 月，郊区统计局与计划经济委员会合署办公（对外称区计划经济委员会），没有

专门的人员编制。1994 年 12 月，撤销郊区设立银海区后，1995 年 7 月在区计划经济委员会挂

牌成立区统计局，设专抓统计工作的副局长 1人。

2001 年 12 月，撤销银海区计划经济委员会和统计局，设立计划和统计局，设局长 1人，

副局长 1人，人员编制共 4人。2002 年 11 月，成立银海区统计普查中心，作为计划和统计局

的下设副科级事业单位，编制 2人。

历任银海区（郊区）统计局局长：梁英芳、杨皑。

基本统计

银海区的基本统计有工业统计、农业统计、劳动工资统计、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能源统计、

建筑业统计等。

工业统计 工业统计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实施，一是以乡镇为单位收集、填报统计数据，然

后由区统计局负责汇总上报市统计局；二是国有及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由企

业负责填报统计报表并上报区统计局，再由区统计局汇总上报市统计局。

工业统计建立了年报和定期报表制度，年报报表主要有工业企业生产、销售总值情况、工

业企业财务状况；定期报表主要有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统计年报基层表（月报）、工业产销总值

及主要产品产量（月报）、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月报）、主要工业产品销售量与库存量（月

报）、工业企业中间投入和增加值计算表（月报）。

农业统计 农业统计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实施，一是以村、镇为单位收集、填报统计数据，

报区农林牧渔业部门，经过农林牧渔部门汇总后报送区统计局，然后由区统计局负责汇总上报

市统计局；二是辖区内的农林场和农业企业负责填报统计报表并直接上报区统计局，再由区统

计局汇总上报市统计局。

农业统计报表制度包括年报和定期报表两部分。农业统计年报主要有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表、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计算表、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表、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计算表、乡镇农村社

会经济情况表、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表等。定期报表主要包括农作物播种面积、春收粮

食实际产量、夏收粮食实际产量、全年农作物产量预计、畜牧生产情况及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季

报）等 6种报表。

劳动工资统计 从 2000 年起，银海区统计局建立了劳动工资统计报表制度。全区全部独

立核算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都要填报报表，包括年报和定期报表。年报和定期报表主

要有单位从业人员及劳动报酬情况表、单位从业人员变动情况表等。定期报表由单位每季度填

报一次并直接报送区统计局，再由区统计局汇总上报市统计局。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从 2000 年起，银海区统计局建立了固定资产统计报表制度。主要通

过两条途径实施，一是以块块为主逐级汇总上报，即以镇为单位收集、填报统计数据，报送区

统计局，然后由区统计局负责汇总上报市统计局；二是基层单位直接填报，即辖区的房地产企

业和建筑企业负责填报统计报表并直接上报区统计局，再由区统计局汇总上报市统计局。固定

资产统计报表有年报和定期报表，年报报表主要有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基层标准表、农村非

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基层标准表等 5种报表；定期报表主要有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表、

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情况表等 4种报表。

统计调查

1990~2002 年，银海区开展了人口普查、农业普查、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基本单位

普查等国情国力调查以及农村住户调查等多项经济社会统计调查。

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 1990 年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对

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在郊区行政区域内常住的人，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是 1990 年

7 月 1 日零时。经过普查登记，全区总人口 8.67 万。第二次是 2000 年开展了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普查对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在银海区行政区域内常住的人，普查登记的标准

时间是 2000 年 11 月 1 日零时。经过普查，全区总人口 12.55 万（包括外出人口，不包括外来

人口），普查登记人口 14.12 万（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

农业普查 1997 年进行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对象为辖区各种类型的农业生产经营

单位、农村住户、乡镇企业、行政村和乡镇。普查时期资料以 199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的基数为准。经过普查登记，全区乡村总户数为 22012 户，农村住户中个体工商户 4782 户；

全区农村从业人员 58653 人，其中从事农业人数为 46581 人；非农村住户类农业生产经营单位

87 个，从业人员 9363 人；全区拥有耕地面积 14185.79 公顷，乡镇企业 110 家，从业人员 4318

人。

工业普查 1995 年开始进行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普查对象为辖区全部工业企业和附营

工业单位。整个普查历时两年，经过普查登记，全区工业企业和附营工业单位 927 个，其中乡

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和附营工业生产单位 92 个，年产品销售收入（附营收入）在 100



万元以下的村办工业、私营工业、合作经营工业及个体工业和生产单位 835 个。

第三产业普查 1993 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普查对象包括辖区所有从事第三

产业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体户，普查登记的时期资料为 1992 年。经过普查登记，

全区第三产业企业单位 40 个，从业人员 966 人；行政、事业单位 315 个，从业人员 3385 人；

个体工商户 3353 户，从业人员 5102 人。

基本单位普查 基本单位普查进行了两次。1996 年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普查

对象是银海区所有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普查内容为单位的经济类型、所属行业、从业人

员、企业规模、营业状态等各类单位的基本属性和主要标识。经过普查，全区法人单位 410

个，从业人员 15660 人。2001 年开展了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普查对象是银海区所有法

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普查内容为单位的经济类型、行业类别、从业人员、企业规

模、营业状态等各类单位的基本属性和主要标识以及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数、营业收入等。经

过普查，全区法人单位 340 个，产业活动单位 436 个。

农村住户调查 从 2001 年 11 月起，银海区进行了以农民人均纯收入调查统计为主要内容

的农村住户调查。全区随机抽取了 100 户农户作为调查对象，通过农户自行登记和填报有关报

表，重点调查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收入情况、家庭支出情况等。通过调查，2002 年，银

海区 100 户调查户全年人均总收入 4582.2 元，人均总支出 4068.2 元，人均纯收入为 2522.4

元。2003 年 100 户调查户全年人均总收入 4534.49 元，人均总支出 4065.94 元，入均纯收入

2644.17 元。

1984~2002 年银海区地区（社会）生产总值表

单位:万元

年度
地区生产

总 值

其 中 构 成(%)

一产 二产 三产 第一 第二 第三

增加值 增加值 增加值 产业 产业 产业

1984 8366

1985 7641

1986 9277

1987 14038

1988 18282

1989 18955

1990 28951

1991 38046

1992 56026

1993 99864



年度
地区生产

总 值

其 中 构 成(%)

一产 二产 三产 第一 第二 第三

增加值 增加值 增加值 产业 产业 产业

1994 231517

1995 102150 41480 17253 43417 40.61 16.89 42.50

1996 114402 42120 20670 51612 36.82 18.07 45.11

1997 133050 49425 24701 58924 37.15 18.56 44.29

1998 80519 53197 15261 12061 66.07 18.95 14.98

1999 88181 58471 17199 12511 66.31 19.5 14.19

2000 104589 62205 28515 13869 59.48 27.26 13.26

2001 111653 63203 32787 15663 56.61 29.36 14.03

2002 120965 69425 34089 17451 57.39 28.18 14.43

注：1995 年以前核算社会总产值，1995 年以后核算地区生产总值

1984~2002 年银海区工农业总产值表

单位:万元

年度
工农业 其中 构成(%)

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1984 2769 478 2291 17.6 82. 4

1985 2679 713 1966 26.61 73.39

1986 4005 1891 2114 47.22 52.78

1987 5209 2991 2218 57.42 42.58

1988 8476 6282 2194 74.12 25.88

1989 12718 10100 2618 79.42 20.58

1990 27667 11546 16121 41.73 58.27

1991 30213 11843 18370 39.20 60.80

1992 43704 19523 24181 44.67 55.33

1993 74727 41672 33055 55.77 44.23

1994 122524 83241 39283 67.94 32.06

1995 203098 118600 84498 58.40 41.60

1996 190497 83525 106972 43.85 56.15

1997 216005 101992 114013 47.22 52.78

1998 180746 84349 96397 46.67 53.33

1999 195289 89448 105841 45.80 54.20

2000 215696 102225 113471 47.39 52.61

2001 219584 105502 114082 48.05 51.95

2002 244887 120965 123922 49.40 50.60



第二章 工商行政管理

1993 年 5 月前，辖区工商行政管理由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1993 年 5 月，郊区工

商行政管理局成立，1995 年 7 月更名为银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1995 年 10 月更名为北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银海分局。2002 年底，分局内设政秘、监管与执法、注册登记 3 个科，下辖侨

港、西塘、高德、福成、银滩、马栏 6个工商所，职工人数 47 人。辖区有内资企业 161 家，

独资、合资企业 54 家，个体工商户 3934 户，注册资金分别为 1.61 亿元、0.11 亿元和 0.33

亿元。

第一节 机 构

北海市郊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于 1993 年 5 月，编制 44 人，设局长 1人，副局长 1人。

内设办公室、企业登记科、市场监督管理经济检查科、经济合同商标广告管理科。下辖西塘、

高德、侨港、咸田、涠洲工商所。1993 年 10 月增设基建科。1994 年，将市场监督管理经济检

查科分设为市场科和经检科。1995 年 7 月，郊区工商局更名为银海区工商局。1995 年 10 月，

更名为北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银海分局，工作人员 91 人。分局内设办公室、企业个体登记科、

市场经济检查管理科、商标广告合同管理科、财会科、法制科、监察科，下辖西塘、侨港、咸

田、高德、福成工商所（因行政区域调整，原合浦县工商局管辖的福成工商所划为银海区工商

局管辖，原属银海区管辖的涠洲工商所划给海城区工商局管辖）。社会团体机构设置有个体劳

动者协会、消费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 3 个。1998 年分局人员增至 102 人，内设机构有办公

室、财会室、监察室、经检科、商标广告合同科、企业科、法制科，下辖西塘、侨港、咸田、

福成和高德工商所。2002 年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进行机构改革，正式实行管办脱钩。将银海区

工商分局公务员和市场服务站人员分开造册，分别公榜。办公场所分开，分别挂牌。财务分开，

分别建账。收费项目分开，分别挂牌告示。分局内设政秘科、监管与执法科、注册登记科，下

辖侨港、西塘、高德、福成、银滩和马栏 6个工商所。分局共有工作人员 47 人，其中公务员

45 人，工勤人员 2 人。管辖范围包括银海区行政区域和海城区内的贵州路市场、贵州路下岗

再就业市场等农贸市场。负责全市生猪屠宰行业的管理。2002 年底辖区共有个体工商户 3934

户，企业 161 户，私营企业 54 户。

历任银海区（郊区）工商分局局长：李家有、夏斌、蔡文强。

第二节 登记注册管理

区属、内联企业登记管理

1993~1994 年，区属“三资”企业登记注册由区局初审后上报市工商局审批。申请注册开

业登记方面，放宽政策，除外贸、金融、交通、航空、旅游、医药、建筑、出版等行业按国家

有关规定报请行业归口部门审批外，其他行业规定的审批和许可证一律不作为登记注册的法定



前置条件。如房地产行业，也可以经营商贸、服务等行业；建筑行业，也可以兼营钢材、建材

等商业性项目。在变更登记方面，除变更法人代表（负责人）、经济性质仍需主管部门批准外，

其他变更登记，可由企业直接提出申请，即可受理。使企业性质由部分的集体、全民所有制转

向股份制、集团企业、有限责任制等多种体制。1993 年新登记企业 263 户，其中全民所有制

企业 52 户、集体所有制 44 户、其他性质 26 户，注册资金 4041 万元。1994 年，新登记企业

239 户。

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后，银海工商分局负责登记管理的企业只有辖区

非公司内联企业。由于区域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强化宏观调控等原因，只发展新企业

50 户。

1996 年，银海工商分局办理企业法人设立（开业）、变更、注销登记和经营单位的营业登

记，取缔非法经营、无照经营，扶持企业改制，解除企业挂靠集体的关系。1996 年新发展企

业 12 户，注册资金 4085 万元，从业人员 121 人。

1997 年，银海工商分局提高企业登记办事效率，企业营业执照复印盖章、企业外出经营

核准即时办好，名称预先核准 1个工作日内完成，变更登记 3个工作日内完成，营业登记、注

销登记 4个工作日内完成，企业法人开业登记 6个工作日内完成。另外，强化企业监管工作，

年内到企业监督检查 300 多户次，对注册达半年的企业一一回查，公告吊销了 78 户一年来未

检企业及查无下落企业，企业年检率达 100%。

1998~1999 年，银海工商分局改变过去坐等登记的工作作风，主动提前介入，积极为企业

改革、改组、变更提供登记服务。如了解到内联企业北海市银海区星火戊烷管道站因开业登记

走错一步，造成要进行主管部门注册资金变更登记而出现困难时，便主动上门指导企业如何办

理必须提交的各项手续，并与会计师事务所一起对该企业的投资情况作了重新界定，理顺变更

登记时所存在的实际投资者与验资报告不符的问题，使企业顺利办理变更登记。1999 年理顺

银滩 12 家投资点承包租赁企业问题；调查并妥善处理福成汽车公司挂靠企业问题；清理公告

吊销未年检企业 33 户；年内共查处企业违法违章案件 9件，罚款 1.85 万元。其中查处福成农

业站不按规定登记而增设的化肥、农药销售点 12 个，罚款 1万元。

2000~2002 年，以安全生产为主要内容，加强企业监督管理。银海工商分局根据辖区登记

经营项目的实际情况，建立安全生产经营项目台账，将加油站、燃气站、液化气、爆竹烟花、

砖厂、砂矿厂、娱乐场所、酒店等涉及人民生命安全项目另立档案。对涉及安全生产的经营户

进行清查，检查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1 户、烟花爆竹零售点 4 户、砂矿厂 4 户、砖厂 18 户、加

油站 10 户、液化气供应站 18 户、旅馆业 9户、快艇、摩托艇 130 户、戊烷管道站 1户。检查

发现有安全隐患或前置审批手续不全的，即责令停业或收缴营业执照；对违章违法企业进行处

罚，共办案 5件，处罚金额 0.2 万元，吊销未参加年检或“三无”企业 13 户，责令注销违反

环保规定的企业 1户。2002 年新发展企业 4户，注册资金 15009 万元，办理注销企业 46 户。



1993~2002 年银海区企业基本情况表

年份

内资企业 独资、合资企业

户数

（户）

注册资金（万元） 户数

（户）

从业人员（人） 注册资金（万元）

1993 133 14170 30 242 70

1994 182 23778 33 264 78

1995 232 33723 21 308 563

1996 231 33779 23 262 579

1997 221 32820 20 236 560

1998 214 31664 18 159 514

1999 217 31874 25 272 674

2000 220 31856 30 305 756

2001 195 30733 38 564 870

2002 161 16076 54 686 1067

个体私营企业登记管理

1993~1996 年，银海区（郊区）工商局执行党和政府对个体私营企业的放宽政策，做好各

方面的服务工作，帮助解决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鼓励和扶持个体私营

经济发展。1996 年，新发展个体工商户 563 户，从业人员 970 人；私营企业 13 户。

1997 年，北海市召开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工作暨先进营销户大会，对作出突出贡献的 238

名个体私营业主进行表彰奖励。当年，辖区新登记个体户 851 户，从业人员 1423 人，注册资

金 1206 万元；新登记私营企业 3户，注册资金 220 万元。

1998 年，新登记个体户 1063 户，从业人员 1447 人，注册资金 629 万元；新登记私营企

业 14 户，从业人员 342 人，注册资金 1039 万元。1999 年，新登记个体户 1185 户，从业人员

2459 人，注册资金 1073 万元；新登记私营企业 11 户，从业人员 195 人，注册资金 292 万元。

2000 年，新登记个体户 1330 户，注册资金 1243 万元，从业人员 2782 人；新登记私营企

业 19 户，从业人员 272 人，注册资金 402 万元。

2001 年，新登记个体户 1062 户，注册资金 467 万元，从业人员 1363 人；新登记私营企

业 11 户，从业人员 82 人，注册资金 230 万元。将私营企业登记、变更、注销受理权下放到工

商所。

2002 年，新发展个体户 869 户，注册资金 1058 万元，从业人员 1501 人；私营企业 19 户，

注册资金 28O 万元，从业人员 188 人。严厉查处无照经营，年内进行为期 2个月的取缔无照经

营专项行动，清查出无照经营户 206 户，最后补办营业执照 136 户，取缔 70 户。



第三节 市场建设与管理

市场建设

1993 年，辖区市场有侨港市场、涠洲市场、高德旧市场等。市场的摊位费、管理费归工

商部门收取，从“两费”中提成部分费用作市场的建设和维修。

1994 年，郊区工商分局发动农民利用农村 10%的自留用地，以联办、贷款、集资、自筹等

多种方式筹集资金联营建市场。当年，共兴建了咸田市场、陈文村市场、北海市购物批发市场、

小商品批发市场，占地总面积 31300 平方米，安排摊位或铺面 2000 多个，总投资 1000 万元。

另外，遵循“建一道市场，搞活一片流通，繁荣一片经济”的原则，做好宣传工作，派员到外

地、下农村，采取低门槛引进、减收摊位费、管理费等政策招商，并且及时采纳经营者提出的

意见，对市场结构和装潢等进行改良修整，使新建市场迅速繁荣起来。

1995 年北海市区域调整，银海工商分局的辖区范围从较中心繁荣地带向偏远落后地段转

移，市场培育和发展有一定难度。针对实际，银海工商分局以贵州路市场、侨港市场、福成市

场等市场为重点，从优化硬件和软件方面抓市场管理。先是完善市场硬件配套设施，加强用水

用电管理、规范车辆保管、划行归市、摊位公开等；再是强化市场软件上的管理，以平抑物价、

确保市场销售商品的质量，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和治安稳定为重点。市场上

严格做好亮证经营、明码标价、划行归市，严厉打击缺斤少两、以次充好、掺杂使假等违法违

章经营行为。

1998 年坚持“政府决策，统一规划，多方兴建，工商统一管理”和“谁投资，谁得益”

的原则，采取筹资、合资方式兴建市场。1993~1998 年先后兴建了北海市购物批发市场、咸田

市场以及贵州路市场等。其中咸田市场是咸田镇解放 40 多年来第一个生活市场。

至 2002 年，银海区管辖内由工商投资兴建的市场共有 4个：北海银滩旅游购物市场、福

成综合市场、侨港市场、咸田市场，建筑总面积约 12556 平方米，摊位 1042 个，年成交总额

1.05 亿元。

市场权属

1995 年以前，市场的管理权归属工商部门，即市场的建设、维修及摊位费、管理费的收

取统一由工商部门负责。1995 年体制改革后，工商部门与所办市场实行管办脱钩，市场建设

为“谁投资，谁得益”，原属工商部门投资兴建的市场划归市场服务中心管理，工商部门不再

收取市场摊位费。

市场监管

市场整治 1993 年，开展 3次较大的打假行动，查处假冒伪劣商品 52 种 263 件，立案 5

起。查处劣质空调机 489 台，劣质钢材 100 多吨，罚没金额 40.37 元，为消费者追回损失约

37 万元。查处无证商贩 120 多户，违章商标广告 7户，罚款 0.37 万元。另外与林业局联合查



处违禁上市的野生动物 400 多只，检查宾馆饭店 200 多家。

1994 年，共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 32 起，处罚短斤少两等违章行 300 多起，没

收不准上市的腐烂、变质、有毒的商品 12 起，查处打水光鸭、牛肉、灌沙三鸟 35 起，查处违

章广告 18 起，查处商标侵权行为 2起，确认无效经济合同和调解经济合同 3起，查处无证商

贩 150 起，查处违章使用营业执照 26 起。查处劣质钢材 200 吨、假冒茶花山矿泉水案 798 件。

1995 年，捣毁地下酒厂 2间，查获假人头马 XO、马爹利、五粮液等中外名酒 1800 多瓶，

假标识 2万多套，空酒瓶 9500 只，打包机压盖机 2套，印模机板 6块，各种名酒包装箱 5870

只，总价值约 1500 万元。查获销毁假冒茶花山矿泉水 18736 瓶，假劣味精 1870 包，伪劣洗发

精 234 瓶，假冒劣质饮料 498 件，取缔生产假“大冰果王”窝点 1个，查处无证经营 84 家，

罚没金额 2.55 万元。查处假冒商标行为 3 起，违章广告 2 起，清理户外广告 3500 张，罚款

0.16 万元。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中，举办假冒伪劣商品展览，散发宣传资

料 2500 份，利用广播等形式传授辩识真假商品常识。2月 10 日，举办声势浩大的销毁假冒伪

劣商品现场会，现场销毁伪劣商品 18736 件，价值 50 多万元。

1996 年，银海工商分局为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注水肉”问题，经市屠宰办同意邀请

个体户到市场现场宰牛；隔天当众煮牛肉抽查是否有水，对不注水牛肉经营户挂牌鼓励群众购

买。年内，查处注水牛肉、注水鸭 20 起，病变猪肉 2起，查获变质大米 4吨，假饮料 212 瓶，

当场销毁变质饮料 192 瓶，查处假种子、假农药一大批，未注册商标保健品生产厂家 1个，清

理违章广告 316 张，查处违法违章经营店、铺 156 家，海上无证经营艇 200 户，共计罚没款

1.91 多万元。

1997 年，严厉打击坑、蒙、拐、骗行为，加强银滩和侨港旅游市场管理，重点抓游艇出

租的登记管理和落实粮食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协助威田镇、咸田村委和银滩管理处等单位，对

旅游景区的工艺品、游艇、泳衣等行业进行规范管理，并与银滩管理处成立联合执勤室和消费

者投诉点，解决多年来游艇不办理营业执照、不交管理费的老大难问题。

1998 年，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年内共查处违章案件 69 起，其中“三无” （无生产厂

家、无生产日期、无产品合格证）产品违章案件 32 起，注水牛肉、灌沙鸡 8起，无证酿酒 29

户，查处掺杂使假 70 多次，共罚没金额 4万多元，捣毁地下化工厂 1个，没收“三无”产品、

过期、变质食品一大批。组织开展 2 次大型的无证经营专项整治，共清理整顿无证经营 290

多户，其中补办营业执照 190 多户，补办变更登记 57 户，处罚并取缔 48 户。

1999 年，银海工商分局加强粮食市场和农资市场规范管理。针对国务院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成立粮食市场监管执法检查领导小组。在工商所和有关业务科指定监管负责人，对从事粮

食加工、经营单位的基本情况进行登记造册，对从事粮食经营的个体私营业户建立加工、销售

台账和监管联系卡，设置粮食监管举报箱及举报电话，组织人员到西塘、高德、福成等产粮区

宣传粮食收购有关规定，按照“管死收购，搞活流通，放活零售”的原则，严格把好粮食收购、



加工、批发、零售关。年内在侨港市场查处 1起无证经营粮食案。加强对重要商品市场的专项

整治，查处违章经营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产品案件 2起，共查扣化肥 10 吨，农药 10 多件，

罚款 300 元；查处生产不合格面条的加工点 1个，罚款 0.12 万元；查处出售病毒肉类、蔬菜

案 7起；查处无证经营户 286 户，罚款 0.29 万元。

2000 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开展整顿市场秩序、整顿队伍作风的活动，银海区工商

分局在辖区全面铺开清理整顿专项活动，清除监管死角。全年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

9件，案值 3.7 万元，捣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窝点 1个，查获假冒伪劣物品 3.8 万元，罚款 0.22

万元。查处违章商标广告案件 lo 件，罚款 0.49 万元。查处无照经营案件 38 件，罚款约 1.5

万元。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 2件，罚款 0.31 万元。

2001 年，为适应“三式三制”（内勤实行一站式服务制；外勤实行流动式巡查制；综合管

理实行监督式督查制）监管模式的需要，银海工商分局制订了 3个施行制度：施行案件督办制

度，即职能部门检查发现的情况经核实后，下拨到辖区所，并指导监督其办结为止；施行主办

人制度，要求案件经办人加紧案件情况跟踪，健全处罚程序，做到先审后罚；施行案件汇审制

度，凡是存在疑点、难点的案件，均集中研讨、审定，防备出现后患问题。年内捣毁制售假冒

伪劣窝点 2 个，没收销毁伪劣食品 456 包、饮料 476 瓶、日用品 250 包，没收物品价值约 3

万元；立案查处假冒伪劣农资案 2 起，罚款 1.3 万元：查处广告违法案件 12 件，罚款 0.87

万元；查处商标违法案 1件，罚款 0.03 万元。

2002 年，实行市场巡查制度，利用投诉举报网络作用，开展集贸市场专项整治活动。清

理各类市场 6个，查处制售假冒伪劣摊点 2个，取缔无照经营 206 户，处理市霸 1人，查补规

费 2.3 万元，查处各类违法违章案件 138 件，罚款 15.61 万元；查处假冒伪劣农资案 2件，查

获假冒伪劣化肥 1300 公斤、农药 80 公斤、种子 10 公斤；查获假冒伪劣食品 158 公斤、饮料

392 瓶。

打击走私贩私 1993~1997 年，坚持走群众路线，利用举报网络，密切配合有关部门，对

辖区的主要商店、仓库、码头等进行全面清查，查封走私电视机、空调机、摩托车、音响等进

口商品一批，立案查处走私贩私案件 3 起，罚没金额达 3万元，查处走私香烟 100 多条，罚没

金额 0.8 万元。与车管部门合作对边贸汽车、摩托车等走私车辆进行处罚，罚没上缴国库金额

80 多万元。

1998 年，北海市实行生猪统一定点屠宰，银海工商分局负责全市生猪屠宰管理工作。银

海工商分局与商务、检疫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加大打击私宰猪力度，防止“问题肉”

流入市场。

2001 年开展打击私宰家畜专项行动 10 次，出动人员 500 人次，车辆 60 台次，没收处理

私宰肉 3000 公斤，拍卖上缴国库款 0.5 万元，销毁病变肉 287 公斤，处罚非法经营者 78 人次，

罚没款 0.16 万元，将阻碍打击私宰家畜行动者送公安机关拘留 1人。



2002 年在打击走私贩私专项执法行动中，共查处案件 33 件，查获走私物品 14060.8 公斤，

其中走私成品油大案 1件，案值 30 万元，罚没金额 4.48 万元；查处私宰猪案件 7件，查获私

宰肉 1150 公斤。

1999~2002 年，结合开展创建文明市场活动，推进市场规范化管理。贵州路市场对违反市

场管理规定者实行登记名字，每天利用广播公布违规者名单，凡被公布名单 3次以上者被取消

参加第一批抽签选摊位的资格。侨港市场采取第一次违规进行批评教育，第二次违规处以 50

元以下罚款，第三次违规实行停业整顿的方法。由于整治力度强，个体户守法经营意识增强，

市场容貌大为改观。1999 年贵州路市场、2001 年北海银滩旅游购物市场分别被评为自治区级

文明市场。

打击非法传销 1993 年起，工商局介入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在辖区内以往传销者惯于聚

居的地方喷上宣传标语，揭露传销的欺骗性和严重危害性；充分发挥举报作用，一旦发现有传

销培训，就及时将其遏制在初发阶段。1997 年，在银谷湾大酒店查处了黄国伟等人的非法传

销案 1起，查处非法收取的金额 24.96 万元，为上当受骗者挽回损失约 14.50 万元，对当事人

处予 2万元罚款，没收用于非法传销活动的物品一批。

1993~2002 年，共查处非法传销窝点 65 个，查处非法收取的金额 36.90 万元，为上当受

骗者挽回经济损失。

第三章 审 计

1995 年以前，辖区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财政预算执行、财政财务收支和各项专项审

计工作均由市审计局或主管部门负责。

1996 年初，银海区政府设审计工作小组为履行检查监督财政财务收支职能的临时机构，

抽调区财政局主管会计不定期对区辖企业、事业单位进行财务收支情况审计或实施政府的专项

审计。1997 年 4 月银海区审计局成立，编制 3人，1999 年，实有 6人，2001 年编制 3人，实

有人数 5人。局内设办公室、企业财政审计科、行政事业审计科、经济责任及固定资产审计科

和农业、环保及专项资金审计科。审计局的职能是开展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财政财务

收支审计、专项审计、审计调查、离任审计和企业审计等项工作。1997~2002 年，先后对区辖

35 个单位 50 个项目实施审计。其中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 4个；专项资金审计 7个；行政事

业单位财政财务收支审计 6个；企业财务收支审计 2个；经济责任审计 28 个；审计调查项目

3个。共查出违法违规金额8328.33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9285.50万元，损失浪费金额1109.46

万元。审计处罚单位 9个，罚款 9.7 万元；处罚个人 11 人，罚款 0.7 万元，审计没收违纪违

规款 3.64 万元。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案件 3宗。

1999~2002 年，银海区审计局制定的制度有《审计局工作规则》、《审计业务会议制度》、

《审计项目质量考评办法》、《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审计廉政纪律规定》、《审计廉政



征求意见制度》。

2002 年开始，银海区在机构人员和隶属关系较多的教育系统成立了内部审计工作领导小

组，从全区53所中小学抽调会计专业业务能力较强的8名人员兼职从事内部审计工作。至2002

年，机构人员不变。

历任银海区审计局局长：林受菊、龚有明。

第一节 国 家 审 计

财政预算审计

1998~2002 年，银海区审计局每年都进行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审计发现 1998 年罚没收入款 249 万元未上缴作预算收入，本级财政预算拖欠历年一次性补助

专款数额较大，财政周转金逾期率高等问题，1998~2002 年共查出本级财政违纪违规金额

850.69 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3229 万元，合计 4079.69 万元，其中应上缴财政 82.1 万元，

已上缴财政 48 万元。

行政单位审计

1998 年 6 月，银海区审计局组织对区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

行审计。审计发现并纠正了罚没款收入未上缴财政、资金 217.69 万元在非银行金融机构（信

用社）存储，资金保全风险较大等问题。1998~2002 年共查出违纪违规金额 215.42 万元，管

理不规范金额 516.15 万元，合计 731.57 万元。其中应上缴财政 35 万元，已上缴财政 30 万元。

事业单位审计

2001~2002 年，银海区审计局对北海市西塘中学、银海区卫生防疫站、银海区侨港度假浴

场管理处的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查出西塘中学固定资产账实不符，收费不按规定使用

发票，侨港度假浴场事业收入不执行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等违纪违规金额

113.57 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193 万元，合计 306.57 万元。并通过对西塘中学关于用学生早

餐费发放教师补贴等违纪违规事例进行了重点解剖，引起区教育局对教育事业经费管理的高度

重视，及时制订并完善全区中小学校财务管理制度。

专项资金审计

1997~2000 年，银海区审计局对区民政自然灾害救济款物、区财政局财政扶贫资金的专项

资金以及广西慈善总会救灾捐赠款进行审计。发现拖欠历年应拨付的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数额

较大，影响资金的使用效果等问题，查出管理不规范金额 192.4 万元。审计督促财政及相关部

门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足额拨付。

1999年对区农业局1998年度财政水利专项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查出违规金额4.6

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22.6 万元，合计 27.2 万元。揭露并纠正资金管理部门挤占挪用部分水

利资金及区财政局未能及时足额拨付专项资金的问题。



2002 年对区农业开发办公室进行 1999~2001 年农业开发资金审计，发现主要存在专项资

金项目工程竣工后长期不办理竣工验收及工程决算，有部分项目开支偏离预算等问题。查出管

理不规范金额 160 万元。

专项审计调查

2000~2002 年对银海区侨港度假浴场管理处财务收支情况、区水产局水利资金、区教委财

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查出违规金额 315.18 万元，主要是预算外资金收入不上

缴财政、不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的问题。

第二节 内 部 审 计

领导干部离任审计

根据中办、国办《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和《广西壮族治区

实施领导干部、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条例》，1997~2002 年，银海区审计局对辖区

5名乡镇书记、镇长任期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及对区直委办局、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主要领导人

离任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1997~2002 年对福成镇、侨港镇、西塘镇、高德镇、咸田镇的镇长（有 3个项目是镇党委

书记）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查出违纪违规金额 1535.89 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2557.08 万元，

损失浪费金额 86.5 万元，合计 4179.47 万元。审计指出和纠正了乡镇行政单位财务管理普遍

存在又较为突出的问题：①固定资产管理观念淡薄，家底不清，账实不符。表现在没有相关管

理制度，有的甚至不建固定资产账，建设项目竣工长期不办理结算，处置固定资产不报批国有

资产管理局审批，在不规范的交易中把固定资产转让出去等；②账务处理随意性大，经费收支

反映不实；③将应纳入预算内管理的资金部分列入“预算外”或“暂存款”，隐瞒和坐支收入；

④部分预算外资金未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坐支预算外收入，经费使用不尽合理合法。

2001~2002 年对区教委、水产局、卫生局、财政局、投资旅游局、经贸局局长（主任）任

期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共查出违纪违规金额 530.75 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441.36 万元，合计

972.11 万元。纠正了财政局部分罚没收入不纳入预算、教委坐支预算外资金收入及其他部门

不建固定资产账或单位资产账实不符、经费收入抵顶经费支出，经费收支反映不实等问题。

2000~2002 年对西塘卫生院、华侨卫生院院长离任进行审计。揭露并查处了西塘卫生院将

药品回扣、租金收入等 72.5 万元设置“账外账”、“小金库”的严重违法违规问题，以及乡镇

卫生院普遍存在的药品收发核算不真实、库存药品、药方药品账实不符，药品支出核算不真实，

人为调整药品盘盈盘亏等问题，共查出违法违规金额 218.34 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46.69 万

元，合计 265.03 万元。审计处罚没收西塘卫生院单位“小金库”资金 2.4 万元，处以西塘卫

生字单位罚款 0.6 万元，个人罚款 0.15 万元。

2001~2002 年对华侨小学、华侨中学原校长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共查出违法违规金额



634.97 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52.4 万元，合计 687.37 万元。对华侨小学原校长审计中发现：

①单位的财务管理基础薄弱，会计监督不力，事业开支有的白条开支，购物无验收手续，基建

工程无竣工验收和结算手续，挤占挪用代收费，经费赤字较大；②单位资产管理不严，账实不

符；③超规定超范围发放名目繁多的补助、津贴、奖励。尤为严重的是用收取学生的早餐费高

比例（高达 44%）大数额地发放教师补贴。区教委根据该违纪问题的普遍性、严重性及时制订

了《银海区中小学财务管理办法》、《银海区中小学学生早餐费收支管理办法》等制度。审计揭

露并在区教育系统通报华侨小学用收取学生早餐费给教师发补助、补贴的违法违规行为，以及

挤占挪用代收费的问题，直接责任人受党纪处分 1人。处罚单位违纪违规罚款 1.3 万元，处罚

个人违纪违规罚款 0.27 万元。

对福成二中原校长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单位的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固定资产 135.91

万元不建账管理，漏洞较大；经费收支无预算，坐支预算外资金收入 101.75 万元；白条支付

学校基建工程款 69.33 万元长期不结算，偷逃税款 3.9 万元等。共查出违法违规金额 310.89

万元。

企业领导人离任审计

1998~2002 年，对北海高级建筑陶瓷公司、银海区经济发展总公司、竹林盐场企业领导进

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有的审计时间跨度较长，达 11 年。有的审计内容较多，从项目筹建开

始，包含建设期、生产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共查出违法违规金额 3132.02 万元，管理不规范

金额 1439.61 万元，损失浪费金额 399.72 万元，合计 4971.35 万元。审计揭露和查处了企业

普遍存在的账务核算不实，潜亏严重，会计信息失真，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严重以及某些企业私

设“账外账”、“小金库”，乱支滥用资金体外循环等违法违规问题。并通过审计建议的被采用，

及时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纠正和制止一些企业国有资产的再流失。

1997 年 10 月对高陶公司原经理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和揭露了企业成本核算数

额巨大，高达 835.89 万元，项目投资效益差，资产负债率高达 147%，企业负债沉重，账务风

险高，企业内部管理及经营决策不当，资产流失、损失等问题严重，审计建议移送司法部门查

处。

1998 年 11 月对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原法人代表进行离任审计，发现和揭露企业会计信息失

真，潜亏额 1750.58 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 161%。公司物资管理混乱，账实不符。同时该企

业长期以来公款私存，设“账外账”、“小金库”，隐瞒销售收入，偷逃国家税金。更为严重的

是隐匿、转移账外经营相关的会计资料，使得审计无法审查“账外账”、“小金库”的违法事实

及确认国有资产的损失。已移交司法部门另案处理。审计对单位罚款 1 万元，对责任人罚款

0.1 万元。

2000 年 11 月，对竹林盐场原场长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时间范围长达 11 年。该场是建场

多年的老国有企业，并连续多年获得省级、市级“先进生产企业”和“先进财务单位”。在常



规财务年审、行业财务大检查中评价较好。企业的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完善，但审计按

程序进行符合性测试发现其不可信赖。发现老企业仍存在“新问题”，而且较为严重。企业潜

亏数额较大，挪用专项资金，做假账，挤占成本套取资金及隐瞒部分收入设置账外账“小金库”，

256.74 万元资金收付体外循环，资金乱支乱用。审计决定对竹林盐场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单

位罚款 2万元，责任领导罚没 0.1 万元的处罚。区检察院对竹林盐场审计中发现“虚列海堤工

程费，将挤占成本支取的资金转到账外账‘小金库’使用及隐瞒收入设置两套账外账‘小金库’，

财务收支体外循环”的问题提起公诉。2002 年 6 月银海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原盐场责任人等

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分别判处数额 3000~6000 元不等的罚金。

2002 年对区旅游总公司领导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发现企业内部管理不到位，竞争力不强，

出现全面亏损。审计查出违纪违规金额 5.26 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6.56 万元，合计 11.82

万元。

第三节 社 会 审 计

1997 年 7 月，银海区审计局对北海思海高级卫浴洁具有限公司 1993 年 6 月至 1995 年 12

月的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审计。该公司是区直企业北海高级建筑陶瓷公司与美国汉思开

发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折合人民币 1200 万元。企业于 75%)。因

产品市场及企业内部管理的原因，企业经营效益差，资不抵债，财务陷入困境而被停产。审计

查出该公司违法违规金额 391.07 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140.78 万元，损失浪费金额 539.63

万元，合计 1071.48 万元。审计剖析了银海区首家中外合资项目投资经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欠缺，项目效益不真实，项目投产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管理不

善，会计基础薄弱，财务管理混乱，致使企业资产被偷盗等流失严重。审计建议将问题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2000 年开展对区集体企业农业综合开发总公司 1991 年 8 月至 1998 年 3 月的财务收支情

况进行审计。查出违规金额 192.46 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480.27 万元，汽车、空调、彩电等

流失及投资石场、沙场、种植桉树等损失浪费金额 83.61 万元，合计 756.34 万元。企业于审

计前已因欠债被法院执行查封了 500 亩螺场，陷于停业，公司资产负债率 244%，严重资不抵

债。审计建议主管部门抓紧实施资产重组，利用滩涂资源及专业人才优势，实现和发挥农业综

合开发重点骨干企业的再生及农业综合开发的领头羊作用。


